香格里拉市文化和旅游局文件

关于对政协香格里拉市第二届四次会议46号提案的协办意见

松赞林寺管理委员会：
拉茸格勒委员提出的关于 加强噶丹.松赞林寺内涵发展，提升僧人内涵素质建设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提案，已交我们协助贵单位办理，现将现将协办意见回复如下：
文化遗产包括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和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在噶丹松赞林寺既有有形的物质文化遗产，又有无形的精神文化遗产。
1、 归化寺（松赞林寺）于1990年被中甸县命名为第一批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93年被云南省命名为第四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为了更好地保护该文物保护单位，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于2019-20年投入相应的资金分别对该文物点的进行了修缮保护。
2、 松赞林寺是一个宗教文化场所，拥有较多的宗教民俗文化，“噶丹.松赞林寺宗教舞蹈”、“藏族佛教建筑佛塔”“藏族佛教壁画”于2005年被迪庆州人民政府命名为第一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藏族传统宗教文化音乐”、“彩沙坛城制作技艺”于2020年被香格里拉市人民政府命名为第六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并于2021年5月已申报为州级第七批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
噶丹.松赞林寺是我们香格里拉市重要宗教文化汇集场所，也是藏族传统文化汇聚点。今后，我们将继续扎实做好保护传承工作，进一步夯实基础，创新思路，继续挖掘拓展申报项目，千方百计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关心支持，积极推动，倡导全社会参与保护的良好意识，确保我市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有力有效的保护。 以上答复如有不妥，请批评指正。


香格里拉市文化和旅游局
                                2021年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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